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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信厅企业函〔2022〕278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

小企业主管部门，部人才交流中心、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，

各培训承担机构: 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深

入实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，提高中小企业经营管理

水平，引导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，现决定开展 2022-2023 年度中

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（以下简称领军人才培训）。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培训计划 

（一）2022-2023 年度计划培训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

不少于 2000 名，培训周期为 1 年。 

（二）培训对象主要针对成长性好、创新能力强、在区域或

行业中处于龙头骨干地位的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，发展潜力大的

初创小微企业经营管理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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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培训方式主要采用集中培训与学习实践相结合、课堂

教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等方式，围绕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的重点领

域和薄弱环节，着力提升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素质和水平。 

二、培训任务承担机构 

经第三方评估考核和公开遴选，确定由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

北京理工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

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、中南大学、中

山大学、重庆大学、云南大学、西北工业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广西

大学、电子科技大学、兰州大学和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等

单位承担 2022-2023 年度领军人才“区域发展”及主题方向培训

任务。 

围绕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中心工作，进一步扩大领

军人才培训规模和影响力，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联合

部直属事业单位、各地中小企业服务机构、行业组织和龙头企业

等分别开展 2022-2023 年度“专精特新”“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

创新”和“数字化赋能”等专题培训任务。 

详细信息见人才交流中心网站 www.miitec.cn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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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2022-2023 年度领军人才培训工作按照政府引导、市

场运作、面向企业、讲求实效、整合资源、共建共享原则，由工

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组织实施，会同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

门以及培训承担机构制定培训方案。请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确

定分管此项工作的负责同志和联络员，并于 10 月 31 日前将《领

军人才培训工作信息表》（见附件）反馈工业和信息化部（中小

企业局）。 

（二）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要聚焦优质企业梯度培

育，联合各承担机构不断完善培训教学服务体系，加强教学管理，

提升教学质量，建立分层分类、长期短期、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

体化培训模式；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框架下，创新

开展主题特训营等中短期研修；培育一批影响面大、带动性强、

示范效应突出的标杆企业教学基地，加强实训对标学习；通过网

站及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搭建联合培养全国互动平台，统筹组织学

员复训；完善培训管理制度体系，坚持规范培训，强化资金管理，

严肃财经纪律等。 

（三）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根据培训工作整体部署和

《为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办实事清单》《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

育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有计划地组织学员特别是创新型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1441


